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06號

抗  告  人  彭添壽  

                      送達代收人  胡倉豪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債權人美亞建材有限公司與債務人雄利建設有限公

司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美亞建材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9月8日聲請原法

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8號

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債務人雄利建設有

限公司（下稱雄利公司）所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

至0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強制執行。抗告人於同

日亦聲請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9號強制執行事件

執行系爭建物，於112年9月1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法

院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服公司）辦

理系爭建物拍賣事宜，於113年7月3日拍定等情，有系爭執

行事件卷附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執行法院112年9月13日、

同年12月13日函文、金服公司113年6月13日拍賣公告、同年

7月31日函文可稽。

二、抗告人於113年8月6日具狀就系爭建物聲明優先承買，司法

事務官於113年10月28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8號裁定

（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

114年1月10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8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駁回異議。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聲明異議及抗告意

旨略以：伊與雄利公司間有合建契約關係，系爭建物坐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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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即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伊所有，伊

先前訴請雄利公司將系爭建物拆除，經原法院108年度訴字

第543號判決及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52號判決（下合稱另

案判決）駁回確定，可見系爭建物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權利，

是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與雄

利公司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爰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民

法第426條之2（誤載為之1）第2項規定，就系爭建物聲明優

先承買；退步言，伊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104

條第1項中段規定行使優先承買權，自不受同條前段「租賃

契約、地上權、典權關係」規定之限制等語，並聲明：廢棄

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

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

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係指房屋與基地分屬

不同之人所有，房屋所有人對於土地並有地上權、典權或租

賃關係存在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945號判決

先例參照）。又執行法院就當事人主張之優先承買權是否確

實存在，並無實體審認之權，若無法從外觀形式上認定其權

利存在時，該爭議即屬實體上之問題，就此爭執，應另行提

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否之訴，要非聲明異議所得解決（最高

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65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抗告人與雄利公司有合建契約關係，雄利公司興建之系爭建

物坐落於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之事實，固有建物登記謄本、

另案判決、土地登記謄本為憑（見系爭執行事件卷；執事聲

卷第31至47頁；本院卷第31至57頁），然自形式上觀察，前

開證據至多僅得證明系爭建物有坐落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尚無從據以認定雄利公司係基於地上權、典權或租賃之法律

關係而占有系爭土地，抗告人既未提出其與雄利公司間就系

爭土地有地上權、典權或租賃權存在之證明文件供執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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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形式上之審查，執行法院駁回其聲明優先購買系爭建物，

即無不當。至抗告人主張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

主張與雄利公司間就系爭土地有法定租賃關係，進而適用土

地法第104條第1項、民法第426條之2第2項規定云云，核屬

實體爭執事項，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解決。

　㈡又查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於64年7月24日修正時，將原規

定：「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

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擴張

為：「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

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

優先購買之權。……」，其修正理由固提及：「……為配合

憲法第142條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保護現有基地

或房屋所有權人、典權人、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

用人之權益」等語。惟尋繹其在立法院修正過程，行政院所

提修正草案原為「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

法使用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立法院考量

「其他合法使用人」範圍廣，裁量幅度過大，恐形成不公現

象，而因該合法使用人意指典權人，即逕以典權人取代合法

使用人，通過現行條文。是現行法除租賃外，具有地上權、

典權關係者亦可行使優先購買權，然非謂除此之外，其他合

法使用人亦得以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方式依該條主張優先購

買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6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

此，抗告人主張伊得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中段行使優先承

買權，不受前段須具有「地上權、典權、租賃關係」之限制

云云，自無可採。

　㈢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原處分之聲明異議，於法並無不

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據上論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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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宋家瑋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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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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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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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06號
抗  告  人  彭添壽  
                      送達代收人  胡倉豪


上列抗告人因債權人美亞建材有限公司與債務人雄利建設有限公司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美亞建材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9月8日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8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債務人雄利建設有限公司（下稱雄利公司）所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至0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強制執行。抗告人於同日亦聲請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9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系爭建物，於112年9月1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法院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服公司）辦理系爭建物拍賣事宜，於113年7月3日拍定等情，有系爭執行事件卷附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執行法院112年9月13日、同年12月13日函文、金服公司113年6月13日拍賣公告、同年7月31日函文可稽。
二、抗告人於113年8月6日具狀就系爭建物聲明優先承買，司法事務官於113年10月28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8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1月10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與雄利公司間有合建契約關係，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即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伊所有，伊先前訴請雄利公司將系爭建物拆除，經原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43號判決及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52號判決（下合稱另案判決）駁回確定，可見系爭建物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權利，是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與雄利公司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爰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民法第426條之2（誤載為之1）第2項規定，就系爭建物聲明優先承買；退步言，伊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中段規定行使優先承買權，自不受同條前段「租賃契約、地上權、典權關係」規定之限制等語，並聲明：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係指房屋與基地分屬不同之人所有，房屋所有人對於土地並有地上權、典權或租賃關係存在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945號判決先例參照）。又執行法院就當事人主張之優先承買權是否確實存在，並無實體審認之權，若無法從外觀形式上認定其權利存在時，該爭議即屬實體上之問題，就此爭執，應另行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否之訴，要非聲明異議所得解決（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65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抗告人與雄利公司有合建契約關係，雄利公司興建之系爭建物坐落於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之事實，固有建物登記謄本、另案判決、土地登記謄本為憑（見系爭執行事件卷；執事聲卷第31至47頁；本院卷第31至57頁），然自形式上觀察，前開證據至多僅得證明系爭建物有坐落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尚無從據以認定雄利公司係基於地上權、典權或租賃之法律關係而占有系爭土地，抗告人既未提出其與雄利公司間就系爭土地有地上權、典權或租賃權存在之證明文件供執行法院為形式上之審查，執行法院駁回其聲明優先購買系爭建物，即無不當。至抗告人主張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主張與雄利公司間就系爭土地有法定租賃關係，進而適用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民法第426條之2第2項規定云云，核屬實體爭執事項，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解決。
　㈡又查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於64年7月24日修正時，將原規定：「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擴張為：「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其修正理由固提及：「……為配合憲法第142條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保護現有基地或房屋所有權人、典權人、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之權益」等語。惟尋繹其在立法院修正過程，行政院所提修正草案原為「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立法院考量「其他合法使用人」範圍廣，裁量幅度過大，恐形成不公現象，而因該合法使用人意指典權人，即逕以典權人取代合法使用人，通過現行條文。是現行法除租賃外，具有地上權、典權關係者亦可行使優先購買權，然非謂除此之外，其他合法使用人亦得以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方式依該條主張優先購買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6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抗告人主張伊得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中段行使優先承買權，不受前段須具有「地上權、典權、租賃關係」之限制云云，自無可採。
　㈢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原處分之聲明異議，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宋家瑋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06號

抗  告  人  彭添壽  

                      送達代收人  胡倉豪



上列抗告人因債權人美亞建材有限公司與債務人雄利建設有限公

司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美亞建材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9月8日聲請原法

    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8號

    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債務人雄利建設有

    限公司（下稱雄利公司）所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至00

    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強制執行。抗告人於同日亦

    聲請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9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

    系爭建物，於112年9月1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法院委

    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服公司）辦理系

    爭建物拍賣事宜，於113年7月3日拍定等情，有系爭執行事

    件卷附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執行法院112年9月13日、同年

    12月13日函文、金服公司113年6月13日拍賣公告、同年7月3

    1日函文可稽。

二、抗告人於113年8月6日具狀就系爭建物聲明優先承買，司法

    事務官於113年10月28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8號裁定（

    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

    年1月10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

    駁回異議。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

    以：伊與雄利公司間有合建契約關係，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即

    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伊所有，伊先前訴請

    雄利公司將系爭建物拆除，經原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43號判

    決及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52號判決（下合稱另案判決）駁

    回確定，可見系爭建物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權利，是伊得類推

    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與雄利公司有法

    定租賃關係存在，爰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民法第426條

    之2（誤載為之1）第2項規定，就系爭建物聲明優先承買；

    退步言，伊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中

    段規定行使優先承買權，自不受同條前段「租賃契約、地上

    權、典權關係」規定之限制等語，並聲明：廢棄原裁定及原

    處分。

三、按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

    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

    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係指房屋與基地分屬

    不同之人所有，房屋所有人對於土地並有地上權、典權或租

    賃關係存在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945號判決

    先例參照）。又執行法院就當事人主張之優先承買權是否確

    實存在，並無實體審認之權，若無法從外觀形式上認定其權

    利存在時，該爭議即屬實體上之問題，就此爭執，應另行提

    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否之訴，要非聲明異議所得解決（最高

    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65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抗告人與雄利公司有合建契約關係，雄利公司興建之系爭建

    物坐落於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之事實，固有建物登記謄本、

    另案判決、土地登記謄本為憑（見系爭執行事件卷；執事聲

    卷第31至47頁；本院卷第31至57頁），然自形式上觀察，前

    開證據至多僅得證明系爭建物有坐落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尚無從據以認定雄利公司係基於地上權、典權或租賃之法律

    關係而占有系爭土地，抗告人既未提出其與雄利公司間就系

    爭土地有地上權、典權或租賃權存在之證明文件供執行法院

    為形式上之審查，執行法院駁回其聲明優先購買系爭建物，

    即無不當。至抗告人主張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

    主張與雄利公司間就系爭土地有法定租賃關係，進而適用土

    地法第104條第1項、民法第426條之2第2項規定云云，核屬

    實體爭執事項，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解決。

　㈡又查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於64年7月24日修正時，將原規定：

    「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

    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擴張為：

    「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

    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

    購買之權。……」，其修正理由固提及：「……為配合憲法第14

    2條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保護現有基地或房屋所

    有權人、典權人、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之權

    益」等語。惟尋繹其在立法院修正過程，行政院所提修正草

    案原為「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

    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立法院考量「其他合法使

    用人」範圍廣，裁量幅度過大，恐形成不公現象，而因該合

    法使用人意指典權人，即逕以典權人取代合法使用人，通過

    現行條文。是現行法除租賃外，具有地上權、典權關係者亦

    可行使優先購買權，然非謂除此之外，其他合法使用人亦得

    以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方式依該條主張優先購買權（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6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抗告人主

    張伊得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中段行使優先承買權，不受前

    段須具有「地上權、典權、租賃關係」之限制云云，自無可

    採。

　㈢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原處分之聲明異議，於法並無不

    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五、據上論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宋家瑋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06號

抗  告  人  彭添壽  

                      送達代收人  胡倉豪



上列抗告人因債權人美亞建材有限公司與債務人雄利建設有限公司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債權人美亞建材有限公司於民國112年9月8日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8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就債務人雄利建設有限公司（下稱雄利公司）所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至0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強制執行。抗告人於同日亦聲請執行法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9號強制執行事件執行系爭建物，於112年9月13日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法院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服公司）辦理系爭建物拍賣事宜，於113年7月3日拍定等情，有系爭執行事件卷附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執行法院112年9月13日、同年12月13日函文、金服公司113年6月13日拍賣公告、同年7月31日函文可稽。

二、抗告人於113年8月6日具狀就系爭建物聲明優先承買，司法事務官於113年10月28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93018號裁定（下稱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原法院於114年1月10日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3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與雄利公司間有合建契約關係，系爭建物坐落基地即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伊所有，伊先前訴請雄利公司將系爭建物拆除，經原法院108年度訴字第543號判決及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52號判決（下合稱另案判決）駁回確定，可見系爭建物有占有系爭土地之權利，是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主張與雄利公司有法定租賃關係存在，爰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民法第426條之2（誤載為之1）第2項規定，就系爭建物聲明優先承買；退步言，伊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中段規定行使優先承買權，自不受同條前段「租賃契約、地上權、典權關係」規定之限制等語，並聲明：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

三、按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係指房屋與基地分屬不同之人所有，房屋所有人對於土地並有地上權、典權或租賃關係存在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945號判決先例參照）。又執行法院就當事人主張之優先承買權是否確實存在，並無實體審認之權，若無法從外觀形式上認定其權利存在時，該爭議即屬實體上之問題，就此爭執，應另行提起確認優先承買權存否之訴，要非聲明異議所得解決（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65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抗告人與雄利公司有合建契約關係，雄利公司興建之系爭建物坐落於抗告人所有系爭土地之事實，固有建物登記謄本、另案判決、土地登記謄本為憑（見系爭執行事件卷；執事聲卷第31至47頁；本院卷第31至57頁），然自形式上觀察，前開證據至多僅得證明系爭建物有坐落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尚無從據以認定雄利公司係基於地上權、典權或租賃之法律關係而占有系爭土地，抗告人既未提出其與雄利公司間就系爭土地有地上權、典權或租賃權存在之證明文件供執行法院為形式上之審查，執行法院駁回其聲明優先購買系爭建物，即無不當。至抗告人主張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425條之1規定主張與雄利公司間就系爭土地有法定租賃關係，進而適用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民法第426條之2第2項規定云云，核屬實體爭執事項，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解決。

　㈡又查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於64年7月24日修正時，將原規定：「基地出賣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擴張為：「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其修正理由固提及：「……為配合憲法第142條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保護現有基地或房屋所有權人、典權人、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之權益」等語。惟尋繹其在立法院修正過程，行政院所提修正草案原為「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立法院考量「其他合法使用人」範圍廣，裁量幅度過大，恐形成不公現象，而因該合法使用人意指典權人，即逕以典權人取代合法使用人，通過現行條文。是現行法除租賃外，具有地上權、典權關係者亦可行使優先購買權，然非謂除此之外，其他合法使用人亦得以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方式依該條主張優先購買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6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抗告人主張伊得依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中段行使優先承買權，不受前段須具有「地上權、典權、租賃關係」之限制云云，自無可採。

　㈢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原處分之聲明異議，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宋家瑋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